国家税务总局桂林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

桂市税二稽罚〔2025〕19号

广西团亿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50323MADAKQWF6U）：

我局于2025年2月19日至2025年8月1日对你公司（地址:灵川县灵川大道中路405号东盟（白马）国际商贸城B2幢1单元2层B69号）2024年1月23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间的涉税情况进行了检查，你公司存在违法事实及处罚决定如下：

一、违法事实及证据

（一）违法事实

1.消费税

2014年你公司共销售汽车并开具机动车发票22份，取得收入53501838.65元，其中销售单价超过130万元的超豪华小汽车21辆，金额合计52414405.02元，经你公司主管税务机关国家税务总局灵川县税务局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缴纳消费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第一条、《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超豪华小汽车加征消费税有关事项的通知》（财税〔2016〕129号）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的规定，应对你公司2014年零售环节销售的价格超过130万元的小汽车加征消费税。

（1）2024年5月，你公司申报销售超豪华小汽车的收入15762831.86元，应当缴纳的加征消费税15762831.86×10%=1576283.19元。

（2）2024年6月，你公司申报销售收入13350132.74元，经查以上均为销售超豪华小汽车的收入，应当缴纳的加征消费税=13350132.74×10%=1335013.27元。

（3）2024年7月，你公司申报销售收入12892172.79元，经查以上均为销售超豪华小汽车的收入，应当缴纳的加征消费税=12892172.79×10%=1289217.28元。

（4)2024年8月，你公司申报销售收入10409267.63元，经查以上均为销售超豪华小汽车的收入，应当缴纳的加征消费税=10409267.63×10%=1040926.76元。

综上，你公司合计应补缴加征的消费税5241440.50元。
2.城市维护建设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51号）第一条、第二条、第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你公司应当补缴以加征的消费税作为计税依据的城市维护建设税。2024年5月应补缴城市维护建设税1576283.19×5%=78814.16元；2024年6月应补缴城市维护建设税1335013.27×5%=66750.66元；2024年7月应补缴城市维护建设税1289217.28×5%=64460.86元；2024年8月应补缴城市维护建设税1040926.76×5%=52046.34元，以上合计应补缴城市维护建设税262072.02元。

3.教育费附加

根据《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国发〔1986〕50号）第二条、第三条及《国务院关于修改〈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的决定(2005)》（国务院令第448号）的规定，你公司2024年5月应补缴教育费附加1576283.19×3%=47288.50元；2024年6月应补缴教育费附加1335013.27 ×3%=40050.40元；2024年7月应补缴教育费附加1289217.28×3%=38676.52元；2024年8应补缴教育费附加1040926.76×3%=31227.80元。以上合计应补缴教育费附加157243.22元。

4.地方教育附加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教育附加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桂政发〔2004〕1号）第五条第一项、《关于调整我区地方教育附加征收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桂财综〔2011〕13号）第一条、第三条的规定，你公司2024年5月应补缴地方教育附加1576283.19×2%=31525.66元；2024年6月应补缴地方教育附加1335013.27×2%=26700.27元；2024年7月应补缴地方教育附加1289217.28×2%=25784.35元；2024年8应补缴地方教育附加1040926.76×2%=20818.54元。以上合计应补缴教育费附加104828.82元。

5.企业所得税

2024年你公司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表上显示，你公司应纳税所得额为366,518.99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五条、第八条的规定，你公司2024年申报的纳税调整后所得为366518.99元，本次检查你公司2024年应当补缴的消费税和消费税附加税费合计5765584.56元（消费税5241440.50元+城市维护建设税262072.02元+教育费附加157243.22元+地方教育附加104828.82元）准予税前扣除，本次检查调整后应纳税所得额为：366518.99-5765584.56=-5399065.57元，你公司应自行更正2024年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二）主要证据

1.税务登记表、银行账户、增值税申报表、企业所得税申报表、财务报表、税款净入库查询表、逸税公司谈话笔录及情况说明；

2.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清单、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清单、银行对账单、银行客户回单、灵川县税务局下发的税务事项通知书、谈话笔录、限改通知书。
二、处罚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行使规则》（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78 号）第十五条、《中南区域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等税务局公告2023年第5号）第四条第16项之规定，你公司经主管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不缴或者少缴消费税5241440.50元、城市维护建设税262072.02元，合计5503512.52元，应当认定为偷税行为。对你公司偷税行为处以不缴少缴税款百分之五十的罚款，即罚款2751756.27元。
限你公司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灵川县税务局缴纳入库。到期不缴纳罚款，我局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桂林市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如对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的，我局有权采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强制执行措施，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请扫描下方二维码，向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反馈稽查人员执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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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桂林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二○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